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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無障礙通用設施、設備
尚存在的盲點

先是「社政」娘不愛，「營建」爹不親

雖然我國早於69.6.2日第一次制定公佈《殘
障福利法》，依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政府對各

項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設置便於殘障

者行動之設備。」惟公布以後，可能當時殘障者

所佔人口總數的比例甚微，以致不被重視，未能

見到相關單位的配合，使該法徒具條文。

後來《殘障福利法》在79.1.24日又公佈了
修正條文，公佈的日子是自由日的第二天，於是

後來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團體就定下每年驗收

的時段，並抗爭要求內政部在自由日發布執行成

果。在83.12.13日內政部社會司更成立了「全面
加強推動建立無障礙生活環境專案小組」則是依

「兒童、少年、老人及殘障福利促進委員會殘障

福利小組委員會」決議成立的。

在民國86.4.23《殘障福利法》由總統公佈
修正改稱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其中第

二十三條規定「各項新建公共設施、建築物、活

動場所及交通工具，應設置便於殘障者行動及使

用之設備、設施﹔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

執照。」第二項寫出「舊有公共設備與設施不符

前項之規定者，各級政府應編定年度預算，逐年

改善。但本法公布實行五年後，尚未改善者，應

撤銷其使用執照。」背後也是由殘障者團體的施

壓，由立委促成修定的。

打算全面推行的當年，政府開始傾全力挹注

經費讓社政單位發揮，於是喊出了設置「殘障」

設施的口號，要為殘障者設置「殘障」坡道、

「殘障」廁所、「殘障」電梯、鋪設導盲磚等等

設施、設備。可是相關建設經費都如日本早期一

樣，也都是由社政單位在掌控著，營建單位則一

直處於被動配合的情形，甚至如今還是如此。

我國內政部在77.12.12日對《建築技術規
則》增訂了「第十章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

施」共有11條條文，到85.12.27年第二次修正為
「公共建築物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後來也

有三次修訂了部分條文。去年內政部更為了因應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的人數增加，以及兼顧快速

人口老化的需求，正式修訂《建築技術規則》的

第十章為《無障礙建築》專章，並於今年102.1.1
開始實施，讓我國進入全面無障礙化的時代。

96年建築研究所鑒於多年來推動無障礙環境
的成效不佳，無障礙設施、設備並沒有標準可檢

驗，因為在三、四十年前受教育，和十年前回國

萬芳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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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看法就有嚴重差異，才正式制定「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函令於97.7.1生
效，經97.12.19第一次修正，再於101.11.16重新
檢討後修正，也是於今年102.1.1開始實施。

但是，從當年喊出要設置「殘障」設施的

口號，後來改稱為「行動不便者」設施、「無障

礙」設施，再進步到「通用」設施，一路走來已

歷經二十多年。然而，很多觀念依舊混淆不清，

因為有心深入研究的人並不多，大家都抱持的觀

念是被動的，等政府怎麼制定法令、規範，我們

就怎麼遵循。

對於無障礙環境的設置，連老化最快速的日

本也是第一次的經驗，我國則跟隨在後撿便宜，

僅收集日本的研究成果，可是並不完全了解日本

當時制定的過程和需求的原因，某些項目後來日

本作了改革或撤銷了，我國並未即時調整。以十

多年前大肆鋪設導盲磚的情形就是如此，約十年

前我國才逐漸不再鋪貼。但是近幾年還是有盲人

日本主張的「多功能廁所」

團體代表繼續受產商蠱惑，導致一段時間就利用

媒體責問說為什麼不設置導盲磚了，來質疑政府

不關心視障者。

日本先前主張的「多功能廁所」，現今已經

進步到設置不同功能的多種廁所，才能在同一時

間內提供給不同需求的人使用。但是我國還繼續

停留在讓所有行動不便者去排隊等候單一間使用

的落伍觀念，卻沒考慮到要分散使用的要求，以

至於今日許多供非特定人使用的建築物，還是被

認為只要設置一間「無障礙廁所」即可。

大肆鋪設導盲磚的情形 捷運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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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優先通道

還有，何謂身心障礙者？何謂行動不便者？

都無法認識清楚，還堅持著集中設置、集體使用

的觀念。如圖無障礙電梯的副操作盤，還是繼續

生產，是給哪種障礙別的人使用？如果都不能認

識清楚，當然會有設置的迷失產生。副操作盤是

降低給輪椅乘坐者使用的按鍵盤。坐輪椅的人須

要懂點字嗎？叫盲胞蹲下來觸摸點字嗎？下右圖

中文是無障礙優先通道，可是英文是讓路給輪

椅。兩地面貼紙中間是扶手，可扶手是給行動緩

慢，需要借助扶手的人用的。

「無障礙環境」無法落實的癥結所在

一.大學相關設計系所並不十分重視「無障

礙環境」的課程

曾有一位在國立大學建築系教法規的教授，

他認為「無障礙環境」的條文不用二小時就教完

了，沒什麼好教的。如果是這麼簡單，二十年前

就應該落實正確的無障礙環境了。

由是可見，建築、土木、都市計畫、景觀設

計、道路交通、空間設計等等科系的教授並不重

視無障礙設計的課程。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助理教

授雖有新知，有心但也使不上力。

二.政府主管長官漠視

些縣市長還是不重視「無障礙環境」的推

動，認為沒必要。讓騎樓繼續被阻塞、人行道不

順暢，因為怕得罪商家並影響選票，外加民意代

表的關說、阻擋，所以一直都無法順利打通。

縣、市政廳不做表率，依舊有障礙存在，或

不符新規範規定，並未修改。那麼如何要求民間

作好。

三.整體設計考量費用僅佔0.4%，事後改修

為8%，相比有20倍之差距。
反而認為設施設置錯誤改修經費太貴而停

頓，那為何新建築物不詳細規劃設計，不做詳細

預審？

四.團體、照護人員沒有概念

不清楚、不會要求，設計人員問不出使用目

的，只好照法規最低標準應付了事。

五.管理者不知或拆除，應付而已

管理人辯稱未曾見有任何行動不便者進出，

則那就不必設置了；有的設置後卻任意拆除或再

度阻礙。

六. 主管未進修、基層公務員不知、業主不

重視、廠商不專業

至今還見基層主管唸唸有詞、口沫橫飛地談

電梯副操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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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殘障」設施的重要。不知「殘障」設施已經

是舊思維。部分新進公務員還要求鋪貼引導式導

盲磚，還要求設置昂貴的醫療馬桶(改稱福祉馬

桶繼續推銷)。或者說業主更指示僅設置一處應

付即可。

七.罰則太輕

美國、澳洲對於非掛有輪椅標誌車輛若佔用

無障礙車位，採取重罰，費用是美金200元或澳

幣150元。立委未重視修法定之。
八.預審、評審未納入

    政府重大公共建築物之專家評審項目未列

入「無障礙環境」，導致缺乏預審機制，故一錯

再錯。或僅依〈建築技術規則〉最小規定設計一

處而已。

九.未成立研發機構

沒有國際觀，尚對老化環境的快速來臨顯得

麻木不仁。僅依賴

法規就想完成「無

障礙環境」，如何

趕上時代腳步。

十.僵化的審計

制度

沒有彈性調整

的機制，按圖施工

的魔咒，堅持依照

落後的設計圖繼續

完工，或者驗收後

要保管三年才能申

請更新。

在政策與法令面

的應修正之處

    目前我國老

人人口已經超過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人

口的一倍以上，並

急速老化中，而老

人更需要無障礙的

通用設施，加上為

了孕婦、病患、幼

兒都可以明確進出

使用公共場所、使

用公共通設施，全

布里斯本 紀念公園 北市候車亭

石牌站候車亭 公車站牌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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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行通用設計/無障礙環境的時機已然迫在眉

睫。筆者鑒於歷經二十多年來對於無障礙環境推

行成果緩慢，已經無法應付急需，因此作如下之

呼籲：

政策、法令應能即刻修正調整

關於無障礙環境的營建，除了建築方面經十

多年的努力，建築物點的成果已逐漸步入軌道之

外，其它如道路、交通、土木、景觀、營造、室

內裝修等等相關工程尚無法完成線性的銜接。有

關專業人員、工程顧問公司成員與工程參與者都

應該接受無障礙、通用設計的理念、養成教育，

並規定應參加無障礙環境的專業培訓，並具備實

地驗收的能力，以消除公共工程成果不同調或相

左情形發生。

政府公共建設有關無障礙設施，應有綜合協

調專責單位，因為常見有各單位各行其事，常常

為了消化預算，卻又在觀念不正確下，反而在年

底前急迫性設計出再度障礙的設施，或形成相互

牴觸的設施出現。

如 公車站牌採用降低之細薄鈑，容易擦破

臉部；人行穿越道兩端劃設機車停車格位；路緣

斜坡緊鄰設在停車位側邊。所以建議公共工程核

准前或開工前均應經過審查合 格後才能施工，

否則仍將停留在「依法僅設置一處」的最低標準

設計，根本不符實際需求，而且一再錯誤而不自

知，如此無法提供優質的快速老化後的環境。

應適時引進、審定因科技發展進步而改善

的設備、設施，勿再墨守成規。如候車亭柱不必

定要立在人行道中央，可以沿路緣邊立柱，然後

亭蓋懸臂向內。標示牌豎立高度若不在行走路徑

上，應降低至汽車車燈能照射到的高度。

政府可以利用特定網站、視頻，快速公布、

提供優質無障礙環境的範例，並且每年定期審

視、獎勵、推介友善的場所。

逐漸改正錯誤的設施、設備。對於故意損

壞、阻擋、闖入、佔用者應嚴格採取大額罰款，

以達到遏止效果。如近年來各縣市的公園、綠地

特意興築擋車欄杆、車阻，美其名為輪椅專用入

口，卻造成視覺混亂，又無法讓輪椅、嬰兒車進

入之窘境，此等錯誤設施應由中央下令全面拆

除，以消民怨。

應該持續對身心老化者環境的研究

如：老人無法從身後撐靠水平延伸之扶手，

通常是以手掌垂直握撐站立而踏第一步上樓，故

水平扶手最好是靠近腰際。扶手應自第一階梯級

之鼻端開始水平延伸。詳細處理尺寸手法，並能

兼顧讓視障者確認到達平台之提示。我國捷運或

高鐵很早都是如此設計，可是卻違反了最新規範

的規定，這是嚴重認知的差異。

宣導歐洲國家公園的規定，使樓梯梯級鼻端

允許上擡0.3-0.5公分，以利腿部乏力的人，避免
上、下梯時滑跌受傷。

老人平躺後無法輕易起身，應利用高床睡

眠，以利翻身下床，其有效床高及床邊扶手之設

置，可進行研究；公共常所座椅扶手高度應規定

其握撐時之有效高度；老人視力退化後，無法清

晰目視，應急重視標示牌字體，指標之顏色對比

的需求。

由於乘坐輪椅者使用無障礙廁所的時間最短

水平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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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最長高達一小時以上，所以應告知大多

數的老人或肢障者多使用一般廁所，分散無障礙

廁所的佔用時間。故一般廁所洗面盆兩側非常需

要有扶手能支撐身體緊靠的重力，以方便老人或

拄拐杖者使用。同時更應兼顧兒童使用廁所，要

有一處降低的小便斗及洗臉盆。

大量五樓以下住宅可以增設電梯的放寬處理

方案，應及早規劃。通用設計教育理念轉化為範

例的收集、提供。

廠商並不專業，自編之〈安裝手冊〉常有錯

誤發生，往往形成錯誤而不自覺。就如以前大量

引進昂貴而錯誤的醫療馬桶、導盲磚等，造成鉅

額費用無謂的消耗。

經多年觀察日本老人延壽的原因，重點是讓

身體水分保持充足。而日本老人願意正常飲食，

都是免痣馬桶的大量使用，老人肛門清洗容易，

願意吃喝。反觀我國老人都因畏懼晚間如廁，而

拒絕正常飲食及排泄，導致身體惡臭，體內累積

宿便引發病症。

應多宣導國民正確素養

有關公車、捷運博愛座常被佔用的情形，應

該從公共電視上明確宣導重視「依比例留設之優

先席位priority seats」的觀念，或該稱為特定座。

應為不同的需求者考量的無障礙通用設

施理念

由於設計者均屬於青壯人士，並未能多方考

量通用設計的原則，常常僅憑自己的喜好或不成

熟的經驗思考設計，當然無法滿足全民的需要。

若只是依照「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最 低

要求設計，並不是良好的設計。要能逐一檢討各

種不同需求者合適否？才是理想的設計。基地空

間足夠，或設計政府興建的非特定人使用的公共

建築物時，若能將樓梯級高降低、級深加長，坡

度更緩於一比十二，電梯機廂空間加大，廁所空

間加大，消除門檻、防滑地面材質等等，才是良

好的設計。另外對於不同需求者應作詳 細的了

解如下。

乘坐輪椅者：直徑150公分的迴轉空間；廁

高雄捷運扶手

輪椅族受刑器

京都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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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坡道加設扶手；完善的指引標誌；停車位留

有輪椅用下車區；電動輪椅充電區；可靠近之售

票機、餐桌、聽講書寫桌；降低的飲水機、對講

機；求助鈴；降低的家具、廚具；廁所照護床

視障者：不同材質的警示鋪面；語音、響

音引導；觸摸點字、地圖紙板；樓梯、廁間應設

水平扶手；排除路徑上離地65-190公分間的凸出
物；顏色對比標示；放大閱讀機；硬角防撞提

示、包覆；

聽障者：警示閃燈；震動提示；電子看板；

視訊螢幕；擴音電話；詢問處指標；

下肢障者：較寬的通路；廁間應設水平扶

手；小便斗、洗臉盆加扶手；停車位留有下車

區；廁所照護床 老人：樓梯、廁間應設水平扶手；小便斗、

洗臉盆加扶手；停車位留有助行器下車區；廁所

照護床

孕婦：樓梯、廁間應設水平扶手；停車下車

區較寬敞；換裝板；廁所照護床

健康幼童：降低的馬桶、小便斗、洗手檯；

換裝板；欄杆格柵不得通過10公分直徑的物體；
病患：樓梯、廁間應設水平扶手；停車位留

有下車區；廁所照護床

配帶人工肛門者：人工肛門洗滌盆、沖洗軟

管、降低的小便斗

肥胖者：樓梯、廁間應設水平扶手；

帶二歲半幼童的人：男、女廁間裡應有嬰兒

椅；

哺乳室：提供開飲機或冷熱水機；換尿布台

輪椅乘坐者視野高度80-120公分；伸手可及
高度80-100公分：考量停車繳費亭、售票機、洗
手乳、馬桶坐墊紙架、擦手紙、烘手機、飲水

機、電話機等等設備。

上圖示 年路政司給的公文，關於全台灣推行設立優先停

車位位置的標示牌，感慨中央的法令到地方施行要長達五

年以後。而且可能交通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是男性，他把懷

孕四個月以上的孕婦給漏掉了。

鐘乳石洞處

建研所廁所




